重庆卓明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公开招募鉴定机构的公告
2019年9月19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09破申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卓明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明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渝0109破8号《决定书》，指定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担任卓明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的管理人。

2021年10月22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09破8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2024年9月30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09破8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终止重庆卓明照明设备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重庆卓明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破产。

2025年5月26日，管理人收到评估机构重庆华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告知现因在建工程工程质量与工程量存在争议，无法评估，需要选定鉴定机构明确工程质量与工程量。

为顺利推进破产程序,最大限度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管理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重庆破产法庭重庆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关于管理人选聘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秉承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招募工程造价机构提供破产专项服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卓明公司成立于2013年08月2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000075679548J，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5号附36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半导体照明设备、灯具、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电子元件；设计、制作、发布：电子显示屏、招牌、字牌广告；货物进出口业务；销售：工艺美术品、计算机及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工作要求
（一）鉴定目的
对卓明公司“在建工程”的工程量与工程质量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
（二）鉴定范围
卓明公司名下位于两江新区水土片区启动区组团B分B17-1/01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权证号为108房地证2014字第01237号）上的在建工程。
工作时间要求

鉴定工作须在鉴定机构选定后30日内完成，并出具正式鉴定报告。

三、招募要求

（一）具备法定的从业资格；

（二）具有丰富的鉴定业务经验；

（三）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行政处罚记录；

（四）不存在《重庆破产法庭重庆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关于管理人选聘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回避情形；

（五）满足管理人对项目完成的时间、质量要求；

（六）由于涉及“工程量”与“工程质量”两项不同类别事项，可采取联合体进行投标；若招募机构本身具备上述两项资质，可单独进行投标。

（七）参选机构应入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或各中级人民法院社会中介机构名册，并具备重庆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破产业务服务”项下对应资质。
四、参与要求

（一）现场勘察

管理人不组织实地勘察，由参评机构自行了解后报价，凡参与招募的机构都将视其对项目情况已充分了解。

（二）参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参加本次招募的意向书；

2.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3.机构简介；

4.主要业绩证明（曾经参与破产项目的证明材料，不少于两份）；

5.服务方案；

6.参与本项目的团队人员名单、相关资格证明及联系方式；

7.承诺书。（格式自拟，包括但不限于①所提交的资料真实、准确；②工作中所接触到的未经公开的信息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③配合法院和管理人做好评估工作；④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审计准则、业务规定和其他相关要求。）

五、选评规则和程序
管理人将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照以下评选步骤对参选机构进行评选。

（一）管理人审查参选机构提交的参评文件，若符合本公告载明的参评要求，则进入比价阶段；

（二）参选机构填写《报价单》记载的服务费用为完成项目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即包干价，以报价最低者为中标单位；

（三）若同时出现多个最低报价单位，则由系统自行摇号选取。
六、报名方式及费用支付
（一）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7月2日18:00时。
（二）报名方式：请有意向的机构，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通过企业破产案件重整信息网进行报名及上传参选文件PDF版。

管理人将于2025年7月4日前完成评选工作，确定一家中选机构，并公布最终选定结果。

（三）鉴定费用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先行垫付，最终在破产清算中依法进行支付。

七、其他事项
管理人联系方式：魏小辉18183053315，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商务楼18楼。
重庆卓明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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